
Dear  泓格內部人 

 

您好 

2022 內部人股權宣導手冊 

請詳附件檔 

 

泓格今年股東會有全面改董事案 

有關內部人解任之相關事項 

整理如下宣導說明 
 

P150 

四十、內部人於取得身分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轉讓，所謂轉讓是指不能賣出，但也不能

買進嗎？若內部人解任後是否可以不受持有期間之限制？ 

答： 內部人於取得身分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轉讓內部人於取得身分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轉讓內部人於取得身分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轉讓內部人於取得身分之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轉讓，，，，是指不能於市場上賣出是指不能於市場上賣出是指不能於市場上賣出是指不能於市場上賣出，，，，但可以買但可以買但可以買但可以買

進公司股票進公司股票進公司股票進公司股票。另若內部人已解任，自然不受持有期間之限制。 
 
P151 

四三、 公司內部人已解任，三個月後又重新就任，請問該內部人於解任期間有買賣該

公司股票，且未向公司申報，請問該內部人會受罰嗎？ 

答： 公司內部人解任後之交易不受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之規範，

毋需向公司辦理股權異動申報，所以該內部人亦不會受罰。 
 
P253 

十九、 請問歸入權規範對象是否僅限於內部人？若內部人解任是否仍受其規範？ 

答：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其規範對象為公司之內部人（含配偶、未成

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若內部人解任後之交易則無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

條歸入權之適用。 
 
P310 

內線交易問與答：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新修訂之規定(1)對於離職未滿6個月之內部人是

否就不可以買賣已離職公司股票?(2)「實際知悉」如何認定？(3)若離職之內部人已與公

司無任何連繫且公司何時會有符合重大消息亦無法猜測或得知，此時出售公司股票是否

仍認定為內線交易？ 

答：(1) 對解任未滿對解任未滿對解任未滿對解任未滿6666個月之內部人仍可買賣該公司之股票個月之內部人仍可買賣該公司之股票個月之內部人仍可買賣該公司之股票個月之內部人仍可買賣該公司之股票，，，，惟仍惟仍惟仍惟仍受內線交易之規範受內線交易之規範受內線交易之規範受內線交易之規範。 

(2) 「實際知悉」之認定，係依個案具體事實由司法機關認定之。 

(3) 內部人離職於六個月內仍受內線交易之規範，是否違反內線交易由司法機關依個案

事實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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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內部人解任後六個月內，仍受內線交易之規範，故不可買賣該已解任公司之股

票？ 

答：    解任後六個月內之內部人解任後六個月內之內部人解任後六個月內之內部人解任後六個月內之內部人，，，，如有知悉該已解任公司尚未公開之重大消息則如有知悉該已解任公司尚未公開之重大消息則如有知悉該已解任公司尚未公開之重大消息則如有知悉該已解任公司尚未公開之重大消息則不可買不可買不可買不可買

賣賣賣賣，，，，以免有違法之虞以免有違法之虞以免有違法之虞以免有違法之虞。。。。 
 

 



違反內線交易之罰則： 

一、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107年1月31日修正)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

以下罰金： 

一、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 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 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

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 

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

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因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

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至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

受僱人適用之。 
 
二、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一)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之罰金。 

(二)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三) 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四)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五)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六) 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

之。 
 



三、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民事責任：：：：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 

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

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

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請知悉 

謝謝 
 


